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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整體看法整體看法整體看法整體看法

1.1 香港旅遊發展局歡迎及全力支持政府建議，提出以㆖的條例草案

以訂定發牌制度，規管到港旅行代理商。我們相信，加強規管這

界別有助提升到港旅行代理商的整體服務水平，確保參加旅遊團

來港的旅客在香港有更佳的旅遊體驗。

1.2 香港旅遊發展局認為條例草案㆗提及的「到港旅遊代理商」為訪

港旅客提供的服務範圍，定義是恰當的。

1.3 可以預見的禆益：

! 這樣能抑止少數到港旅行代理商的不良經營手法，特別是提供
「零團費」旅遊行程的經營者。這些經營者純綷是依賴旅行團

到商舖消費時抽取佣金。雖然這類個案數量相對較少，但有關

的負面報道及所引起旅客的負面心理影響可以相對很大，損害

整體旅遊業界的聲譽，以及旅客對香港的印象。

! 設立規管制度能為整體業界釐定服務標準及守則，提升專業服
務水平，為旅客帶來禆益。

1.4 在 1985 年及 1988 年為外遊旅行代理商訂定的發牌制度及自我規
管守則，也取得類似的成效，不但提高了業界的服務水平及質

素，改善市民大眾對業界的印象，同時亦沒有阻礙業界的自然增

長及發展。從我們的觀察及商討所得，我們相信，旅遊業界也廣

泛支持將這種規管制度延伸至到港旅行代理商界別。

2 發牌方法發牌方法發牌方法發牌方法

2.1 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為同時提供到港及外遊服務的旅行代理商簽

發㆒個牌照。受建議修訂條例草案影響的旅行代理商佔業界㆒定

的比例，簽發㆒個牌照的建議，可以盡量減省這些旅行代理商的

額外開支及所需的手續安排。

3 監管機構監管機構監管機構監管機構

3.1 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就已領牌的到港旅行代理商推行業界自我規

管制度。對於政府和業界來說，這個制度在管理方面較純綷以立



法來解決問題更具成本效益，在規管外遊業界方面，亦非常有效

及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。

3.2 香港旅遊發展局亦支持由香港旅遊業議會擔任監管機構，因為：

! 香港旅遊業議會規管外遊旅行代理商已經多年，可以利用其經
驗加強協同效應。

! 對各有關方面來說這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，因為很多代理商均
同時提供到港及外遊的旅遊服務。

3.3 如果香港旅遊業議會成為監管機構，根據條例草案，到港旅行代

理商必須先登記成為香港旅遊業議會會員，才可申請牌照，這亦

非常合理。

3.4 為確保規管制度符合法例的目的，並行之有效，香港旅遊發展局

希望以㆘措施得以落實：

! 香港旅遊發展局及旅遊事務署能就旅客的權益提供公正及全面
的意見，香港旅遊業議會的理事會及轄㆘委員會應備有這兩個

機構的代表；

! 亦應考慮其他能提供專業意見以保障旅客權益的機構，在香港
旅遊業議會的理事會及轄㆘委員會的代表性，如消費者委員

會、香港零售管理協會、旅遊服務業協會，以及香港註冊導遊

協會；

! 到港旅遊業專才在香港旅遊業議會的理事會及轄㆘委員會應具
備充分的代表性；

! 獨立㆟士在香港旅遊業議會轄㆘的多個委員會，例如「規條委
員會」、「消費者關係委員會」及「㆖訴委員會」應有充足的

代表性，保證議會制訂嚴謹作業守則，杜絕不良經營手法，同

時確保議會的行政必須公平及高度透明；

! 應推行有效的監察制度，確保香港旅遊業議會會員遵守所訂定
的作業守則。

3.5 香港旅遊發展局與香港旅遊業議會正緊密合作，並樂意提供任何

所需協助和意見，以便就到港旅遊代理商制訂作業守則，滿足旅

客的期望。

4 導遊導遊導遊導遊

4.1 雖然條例草案並未涵蓋導遊在內，香港旅遊發展局知悉政府現正

研究此行業的運作情況，期望鼓勵業界自我規管。我們支持此

舉，因為導遊所提供的服務及質素，與到港旅行代理商㆒樣，能

大大影響旅客對香港的滿意程度和觀感。



4.2 我們知道香港旅遊業議會正研究㆒套導遊核證制度，有關工作進

度良好，我們希望這制度能盡快落實推行。

4.3 香港旅遊發展局亦已聯同香港旅遊業議會、香港註冊導遊協會和

其他相關組織成立工作小組，就導遊的訓練事宜提供建議。

– 完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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